海南农垦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

关于选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下属公司负责人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服务的比价公告

根据《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为了对海垦垦地融合公司4家下属公司5名主要负责人开展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现拟对选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下属公司负责人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服务进行公开比价。
一、比价事项
	序号
	审计项目
	审计期间（年月）
	资产总额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1
	儋州海垦西联土地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原执行董事离任经济责任审计
	2023.7-2024.7
	4198.99
	0

	2
	海垦（昌江）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原执行董事离任经济责任审计
	2023.7-2023.12
	1966.77
	0

	3
	海垦（昌江）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原执行董事离任经济责任审计
	2023.12-2024.7
	2438.21
	0

	4
	海垦（万宁）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原执行董事离任经济责任审计
	2023.7-2023.12
	781.95
	0

	5
	海垦（东方）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原执行董事离任经济责任审计
	2023.7-2023.12
	659.46
	0


二、审计服务要求
1.项目人员应熟悉国企领导人员离任审计工作要求，能胜任相关工作。

2.进场审计30个工作日内形成审计报告初稿，审计报告征求意见、沟通后10个工作日内出具审计报告正稿。

三、资质要求
1.依法注册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具备国家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执业资格。

2.近3年没有违反法律法规、职业道德和执业准则的行为，无不良执业记录（提供承诺函）。

3.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未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冻结、接管、破产状态（提供承诺函）。

四、报价要求
海垦垦地融合公司4家下属公司5名主要负责人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服务打包作为本次采购项目，结合我司实际，本次采购项目最高控制价不超过3万元，报价单位结合服务项目内容及要求自行酌情报价。

五、报价材料
1.营业执照及执业资格复印件；

2.拟参与项目会计师名单及资质证明；

3.会计师事务所近一年类似项目业绩清单；

4.报价函（格式见附件）；

5.承诺函（按“三、资质要求”提供，格式自拟）。

以上资料均需加盖公章,所有报价文件需用文件袋密封并加盖公章。

六、报价方式
如有意向，将密封的报价材料寄送至我司，接收报价材料截止时间为2024年12月13日17:30。
联系人：郑女士
联系电话：18373369250
邮寄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街道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20层。

附件：报价函 

海南农垦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02日 

附件
报价函

海南农垦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
我方充分研究了海南农垦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关于选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下属公司负责人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服务的比价公告，明确审计服务要求、资质要求及报价要求后，我方结合实际考虑，对审计项目的报价为人民币（大写：                  ）¥        元（含税、差旅及其他相关费用）。
报价单位：                                   （盖章）
联系地址：                                      

联系人：                                     （签字）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